
三年来，这个只有一百五十来人的小厂，
先后撤换了七名会计，其中主管会计已经换了

三班。许多敢于坚持财务制度的财会人员，他

们都认为与领导不团结，一一撤换掉。
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连年下降。全厂年产值从100万 元 以上下降为

50万元左右；企业1980年曾盈利18万元，1982

年以来连续 5 年亏损累计达20多万元。但是，
企业领导还得意地对群众说，他们和我们打官

司没有光沾，他们的路费自己掏，我们是公家

报。他们打输了白受损失，就是打赢了，我们

也不吃亏。还有一位厂领导拿着一摞材料对人

说：“看看，不管他们告到哪儿，这都要由我

们来处理，他们能赢吗？”

是啊！他们能赢吗？三 年多 的 时间过去

了，1987年的 春 天 已 经来临。春天总是美好

的，她带给人们温暖、生命和希望。我们相信

李树春等人这桩冤案，有关部门是能够彻底纠

正的，他们的希望是能实现的。
（原 载1987年 3 月 9 日《经 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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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负 责 人 就

《没有泯灭的希望》一

文发表谈话指出，在增

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

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

会计人员的积极作用，
保障他们 依 法 行使职

权，建立起强有力的财

务会计监督体系，以更

好地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和企业合法权益，促使

企业把提高经济效益的

工作落到实处。
这位负责人指出，

河南扶沟科学仪器厂会

计人员因向上级部门反

映情 况，而 被调 离工

作、停发工资直至开除

公职，这是一起严重的

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的案

件。这起案件从1984年

发生至今 已 达 三 年之

久，现 在 必 须 采取措

施，予以彻底纠正。并

且要根据《会计法》的规

定，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这样做，不仅是

解决几名会计人员遭受打击报复的问题，更重

要的是维护国家《会计法》的严肃性，为广大

会计人员申张正义，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

权，保护他们奉公守法、坚持原则的积极性。
这位负责人还说，近年来，主要是通过贯

彻实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薄弱、混乱

的状况有所改善，各级财政部门加强了对会计

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一些地方还认真处理了一

批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的案件。但是，从目前情

况看，会计工作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

严的情况还相当普遍。从1985年和1986年两年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揭露的问题看，各

种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大多是违反国家有关

会计工作的规定的，有的是领导人授意指使或

强令会计人员在会计业务处理上做手脚，有的

是会计人员把关不严造成的。产生这一问题的

原因虽然较多，但是其中重要一条是，会计人

员依法行使职权往往受到某些领导人的阻挠、

刁难或打击报复，而且常常不能及时得到公正

处理，因而大大挫伤了广大会计人员依法办事

的积极性，使他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针对上述问题，这位负责人强调，为了严

肃财经纪律，执行财政、财务会计制度，各有

关部门应该密切配合，严格执行《会计法》的

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各种打击报复会计人员的

案件。各级财政部门更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坚

决支持敢于坚持原则的会计人员，使他们能够

在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中和今后的经济建

设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保证国家正常的经济

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原 载1987年 3 月10日《经济日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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